转发省物价局、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学生宿舍冷热水分配比例及计费原则的通知（珠价  [2005]5号）

废止说明：省文件已被废止

为推进价格机制改革，完善教育收费管理，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等有关规定，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联合发布的教育收费管理政策进行了清理，决定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于2016年9月27日下发发《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告》。

废止的文件包括：《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高等院校等学生宿舍住宿费中水电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粤价〔2004〕56号）；《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不得向学生收取体检费的通知》（粤价〔2004〕282号）；《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学生宿舍冷热水分配比例及计费原则的通知》（粤价〔2004〕328号）；《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教育收费许可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价〔2007〕135号）。
